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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泰山

车展

“定金”是指为保证合同
的履行，消费者预先向销售
者(卖方)交纳一定数额的钱
款。合同上是“定金”的，依据

《合同法》相关规定，一方违
约时，双方有约定的按照约
定执行；如果无约定，家具销
售者违约时，“定金”双倍返
还；消费者违约时，“定金”不
返还。“定金”的总额不得超
过合同标的的20%。

而对“订金”，目前法律
上没有明确规定，一般可视
为“预付款”。“订金”的效力
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约定。
双方当事人如果没有约定，

“订金”的性质主要是预付
款，家具销售者违约时，应无
条件退款；消费者违约时，可
以与家具销售者协商解决并
要求经营者退款。如果双方
当事人另有约定，则按照约
定执行。

定金与订金的区别，主
要表现在：

一、交付定金的协议是
从合同，依约定应交付定金
而未交付的，不构成对主合
同的违反；而交付订金的协
议是主合同的一部分，依约
定应交付订金而未交付的，
即构成对主合同的违反。

二、交付和收受订金的
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债
务时，不发生丧失或者双倍

返还预付款的后果，订金仅
可作损害赔偿金。

三、定金的数额在法律
规定上有一定限制，例如《担
保法》就规定定金数额不超
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%；而订
金的数额依当事人之间自由
约定，法律一般不作限制。

四、定金具有担保性质，
而订金只是单方行为，不具
有担保性质。

特别提醒：
签定购车合同时涉及

提车日期的一定要写某年
某月某日“之前”，而不要写

“左右”，另外一定要写“提
车”两字不要写“车到”两
字，以免届时讲不清楚。

购车应知：
“订金”和“定金”有差别

消费者在签定购车合同时，往往因为时间关系

不太会仔细阅读完较长的合同内容，不过既然是合

同，它就具有合同的效应，业内人士和有关律师提醒

消费者在签订购车合同时，需注意以下五方面：

退车条款与“三包”
条款衔接。许多汽车经销
商在汽车出现质量问题
时，即使在不能维修好的
条件下，也拒绝退车。在
签订购车合同时，应当写
明如果该车是缺陷汽车
产品，汽车制造商(包括
进口商)有修理、更换、收
回等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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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重视被经销商“忽略”的细节。消
费者签约时要特别注意体现经销商合
同责任的细节，如交车方式、地点、时
间；保养、维修等售后服务(经销商担
何种义务)；免费保养以时间计，还是
以里程计；交车时间违约后，双方责任
是否对等。

违约责任要明确。购车合同中
要特别注意明确违约责任，要约定
解决的方式，合同的管辖地。如明确
经销商延期交付车辆，应该赔付多
少违约金还是退车等。

名称必须保持一致。确认销售方的
盖章名称与购车合同、发票上的名称三
者必须保持一致。如果出现不一致，即
使诉讼由于诉讼主体不明，对消费者而
言非常不利。如买进口车，由于存在多
级代理的形式，在没有弄清合同主体的
情况下，购车人的权益很难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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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实力、信誉好的
经销商。因为经销商的诚
信直接影响合同的履行。
在买车时不要忘记询问
或查看经销商的《企业法
人营业执照》、注册资本，
并注意经营场地与登记
场地是否一致，防止遭遇
商业欺诈，以保护自己的
合法权益。

签签购购车车合合同同需需留留心心五五个个问问题题
区分好“订金”和“定金”的不同

车辆信息务必写详细。明确约定汽
车的品牌、汽车标识号码、发动机号码、
汽车代码(车架号)等汽车本身应有的要
素，尤其是汽车代码与汽车标识号码同
时写明，防止汽车经销商掉包；车辆主
要配置、颜色(具体到座椅颜色)、手排还
是自排以及随车交付的文件等；价款应
列明车辆交易的总价款(裸车价或是包
牌价)，付款方式和期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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